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人车分流专项设计文件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设计概况
[bookmark: heading_1]1.1 项目基本信息
本项目为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，选址于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，规划建设12班幼儿园，班容量按30人/班标准设计，总幼儿人数360人，配套教职工30人，总建筑面积约4800㎡，建筑高度12.6m，地上3层，地下1层（主要用于设备用房及库房）。建筑结构形式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，耐火等级为一级，设计使用年限50年。本次人车分流专项设计严格遵循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4.2.5条文“采取人车分流措施，且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有充足照明”要求，结合幼儿园幼儿密集、行动能力较弱的特点，构建安全、有序、便捷的人车分流交通体系，配套完善步行及自行车交通照明系统，确保无人工填写空缺、无编制信息，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提供合规的专项设计依据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1.2 设计背景与目的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4.2.5条文明确要求采取人车分流措施，且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有充足照明，评价分值为8分。幼儿园作为幼儿集中活动的特殊场所，幼儿自我保护能力弱、行动敏捷且注意力易分散，校园内车辆通行极易引发安全隐患，因此本次人车分流专项设计核心目的如下：一是严格落实4.2.5条文要求，构建科学合理的人车分流交通系统，实现机动车、非机动车与步行交通完全分离，从源头规避车辆对幼儿及教职工的安全威胁；二是配套完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照明设施，确保夜间及光线不足时段通行安全，满足条文全部评价要求；三是结合项目用地位置（东临龙六路、南临云河路），衔接周边市政交通，兼顾接送便利性与校园安全性，打造适配幼儿园的交通环境；四是出具格式标准、专业规范的专项设计文件，明确设计方案、技术参数及实施细节，证明项目已完全满足4.2.5条文要求，可获得该条文8分满分，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提供可靠支撑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1.3 设计范围与原则
[bookmark: heading_4]1.3.1 设计范围
本次人车分流专项设计范围涵盖幼儿园整个用地红线内的交通系统，包括机动车通行系统、非机动车停放及通行系统、步行交通系统，以及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照明设施，具体包括：幼儿园主出入口、次出入口、机动车停车场、非机动车停放区、园内步行道、自行车道、活动场地周边通道及衔接市政道路的过渡区域，确保设计覆盖全园区，无交通死角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1.3.2 设计原则
1. 安全优先原则：以幼儿及教职工人身安全为核心，实现机动车、非机动车与步行交通完全分离，避免车辆进入幼儿活动核心区域，降低安全隐患；
2. 合规性原则：严格遵循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4.2.5条文及相关规范要求，确保人车分流措施到位、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照明充足，满足8分评价标准；
3. 便捷性原则：结合项目用地布局及周边市政交通（龙六路、云河路），合理设置出入口及交通路线，兼顾接送幼儿、教职工通勤的便捷性，避免交通拥堵；
4. 适配性原则：贴合幼儿园使用特点，交通路线设计避开幼儿活动密集区域，步行道、自行车道宽度、坡度适配幼儿及教职工使用，照明设施亮度柔和、无眩光，保护幼儿视力；
5. 协调性原则：交通系统设计与幼儿园建筑布局、景观设计相协调，兼顾实用性与美观性，打造安全、舒适、有序的校园交通环境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二、设计依据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）4.2.5条文及评价要求；
2. 《幼儿园设计规范》（JGJ 39-2016）；
3. 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》（CJJ 37-2012）；
4. 《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》（CJJ 45-2015）；
5.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 50016-2014（2018年版））；
6. 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 50180-2018）；
7. 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建筑设计图纸、总平面布局图；
8. 常州市新北区龙六路、云河路市政交通规划文件；
9. 国家及地方关于校园人车分流、道路照明的其他现行规范、标准及规定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三、人车分流专项设计方案
本次设计核心是实现“人车完全分离、路线清晰有序、照明充足安全”，结合项目用地布局及周边交通条件，将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、步行交通系统完全分离，明确各交通系统的路线、布局及配套设施，具体设计方案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8]3.1 出入口设计（核心分流节点）
结合项目东临龙六路、南临云河路的地理位置，合理设置3个出入口，实现人车分流，避免不同交通流交叉干扰，具体如下：
1. 主出入口（人行出入口）：设置于项目南侧云河路，为幼儿、教职工主要步行出入口，宽度4m，采用无障碍设计，两侧设置1.2m宽人行道，衔接园内主步行道；出入口设置防撞护栏及减速警示标识，禁止任何机动车、非机动车进入，仅允许行人通行，确保幼儿入园、离园时段的通行安全；
2. 机动车出入口：设置于项目东侧龙六路，宽度5m，仅允许机动车通行（包括教职工车辆、应急车辆），出入口设置自动道闸、车牌识别系统及减速带，车辆进入后直接驶入地下停车场，不进入园内核心区域，避免与行人交叉；
3. 非机动车出入口：设置于机动车出入口北侧，与机动车出入口保持3m间距，宽度3m，仅允许自行车、电动自行车通行（主要为教职工通勤车辆），衔接园内非机动车停放区，与步行道完全分离，设置隔离护栏，禁止非机动车进入步行区域及幼儿活动区域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3.2 机动车交通系统设计
机动车交通系统核心是“闭环通行、地下停放、不进核心”，避免机动车在园内地面无序通行，具体设计如下：
1. 通行路线：机动车从东侧龙六路机动车出入口进入，沿园内东侧边缘专用机动车道行驶（宽度4m，坡度≤5%），直接驶入地下停车场入口，行驶路线避开幼儿活动场地、步行道及建筑主体区域；地下停车场出口与入口分离，出口紧邻机动车出入口，车辆驶出后直接进入龙六路，形成闭环通行，避免车辆在园内地面停留、掉头；
2. 停车场设置：地下停车场设置于建筑地下1层，规划机动车停车位25个，其中教职工停车位20个、应急停车位5个，停车位尺寸为2.5m×5.0m，符合规范要求；停车场设置通风、照明、消防设施，配备监控系统，确保车辆停放安全；停车场入口设置限速标识（限速5km/h）、防撞条及警示灯，提醒车辆减速慢行；
3. 管控措施：机动车出入口设置24小时值守岗，禁止外来车辆进入（应急车辆除外）；幼儿入园、离园高峰时段（7:30-8:30、16:30-17:30），机动车出入口实行交通管控，引导车辆有序通行、快速停放，避免拥堵；园内地面禁止任何机动车停放，仅在机动车通行道设置临时应急停车区域（不超过2个车位），用于应急处置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3.3 非机动车交通系统设计
非机动车交通系统聚焦“分离停放、有序通行”，与步行道、机动车道完全分离，具体设计如下：
1. 通行路线：非机动车从东侧龙六路非机动车出入口进入，沿园内东侧专用非机动车道行驶（宽度2.5m，坡度≤3%），直接驶入非机动车停放区，行驶路线与步行道、机动车道设置隔离护栏（高度1.0m），避免交叉干扰；非机动车道地面设置明显标识，引导车辆有序通行；
2. 停放区域：非机动车停放区设置于项目东侧，紧邻非机动车出入口，远离幼儿活动核心区域，面积约80㎡，规划自行车停车位50个、电动自行车停车位30个，停车位采用划线标识，设置车架及防雨棚，配备充电桩（10个），满足教职工通勤需求；停放区设置消防设施，禁止私拉乱接电线，确保停放安全；
3. 管控措施：非机动车停放区实行分区管理，自行车与电动自行车分开停放，设置明显标识；禁止非机动车进入步行道、幼儿活动场地及建筑内部，禁止在非停放区域随意停放，安排专人定期整理。
[bookmark: heading_11]3.4 步行交通系统设计
步行交通系统核心是“安全便捷、适配幼儿”，覆盖园内所有行人活动区域，与机动车、非机动车交通系统完全分离，具体设计如下：
1. 步行道布局：园内步行道分为主步行道和次要步行道，主步行道宽度3m，从南侧主出入口延伸至建筑主入口，衔接各功能区域（班级活动室、多功能活动室、室外活动场地）；次要步行道宽度1.5-2.0m，分布于活动场地周边、景观区域，形成完整的步行网络；步行道采用防滑铺装（与防滑专项设计衔接），避免幼儿滑倒；
2. 隔离防护：步行道与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之间设置隔离护栏（高度1.0m，采用圆角设计，无尖锐棱角），隔离护栏采用环保材质，颜色柔和，贴合幼儿园氛围；步行道周边设置绿化带（宽度0.8-1.0m），进一步隔离交通流，同时提升校园景观效果；
3. 特殊设计：步行道设置无障碍坡道（坡度≤1:12，宽度≥1.2m），衔接建筑入口及各功能区域，满足残疾人通行需求；步行道沿线设置休息座椅（每50m设置1组），方便幼儿、教职工休息；幼儿活动场地周边步行道设置防护栏（高度0.8m），避免幼儿误入交通区域。
[bookmark: heading_12]四、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照明设计
严格落实4.2.5条文“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有充足照明”的要求，结合幼儿园使用特点，设计柔和、均匀、无眩光的照明系统，确保夜间及光线不足时段通行安全，具体设计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13]4.1 照明设计标准
按照《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》（CJJ 45-2015）及幼儿园专项要求，确定照明标准如下：步行道照明亮度≥1.0lx，均匀度≥0.3；自行车道照明亮度≥1.5lx，均匀度≥0.3；照明光源采用暖白光（色温3000K），无眩光、无频闪，保护幼儿视力；照明设施防护等级≥IP54，适应室外环境，防水、防尘、防破损。
[bookmark: heading_14]4.2 照明设施布局与选型
1. 步行道照明：主步行道每隔20m设置1盏庭院灯，高度2.5m，功率15W；次要步行道每隔25m设置1盏庭院灯，高度2.0m，功率10W；庭院灯采用造型简约、无尖锐棱角的设计，贴合幼儿园氛围，安装于步行道两侧绿化带内，避免占用通行空间，确保照明均匀覆盖步行道；
2. 自行车道照明：自行车道每隔25m设置1盏路灯，高度3.0m，功率20W，安装于自行车道一侧隔离护栏旁，确保照明覆盖整个自行车道，无照明死角；
3. 关键区域照明：幼儿园主出入口、非机动车停放区、步行道与出入口衔接处，增设投光灯（功率30W），提升照明亮度（亮度≥2.0lx），确保夜间出入口通行安全；幼儿活动场地周边步行道，照明设施采用防眩光设计，避免光线直射幼儿活动区域；
4. 应急照明：步行道、自行车道每隔50m设置1盏应急照明灯（功率10W），采用蓄电池供电，断电后可自动启动，持续照明时间≥90min，确保突发停电时通行安全。
[bookmark: heading_15]4.3 照明控制系统设计
照明系统采用智能控制系统，结合光线强度及使用需求，实现自动控制，具体如下：设置光感传感器，根据室外光线强度自动开启、关闭照明设施，光线不足时（如傍晚、阴天）自动开启，光线充足时自动关闭；设置时间控制器，可预设照明开启、关闭时间，适配幼儿园作息时间（如傍晚17:00开启，夜间22:00关闭）；应急照明系统与消防系统联动，突发停电或火灾时自动启动，确保应急通行安全；照明系统配备故障报警功能，某一照明设施出现故障时，可及时发出报警信号，便于维护。
[bookmark: heading_16]五、设计符合性分析
[bookmark: heading_17]5.1 与4.2.5条文的符合性分析
本次人车分流专项设计完全落实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4.2.5条文“采取人车分流措施，且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有充足照明”的要求，具体符合性如下：
1. 人车分流措施到位：通过合理设置出入口（人行、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分离），构建专用交通路线，实现机动车、非机动车与步行交通完全分离，机动车仅在专用车道行驶并停放于地下停车场，不进入园内核心区域，非机动车在专用车道行驶并在指定区域停放，步行道与其他交通道完全隔离，有效规避了交通交叉干扰，符合条文“采取人车分流措施”的要求；
2.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照明充足：按照规范要求设计照明系统，步行道、自行车道照明亮度、均匀度均达到标准，照明设施布局合理、无死角，配备应急照明，采用智能控制，确保夜间及光线不足时段通行安全，符合条文“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有充足照明”的要求；
3. 综合评价：本次设计完全满足4.2.5条文全部评价要求，可获得该条文8分满分，契合绿色建筑设计竞赛对交通系统及照明设施的核心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18]5.2 与相关规范及项目特点的符合性分析
1. 与《幼儿园设计规范》符合性：设计充分考虑幼儿使用特点，交通路线避开幼儿活动核心区域，隔离护栏采用圆角设计，照明设施无眩光、色温适宜，步行道采用防滑铺装，均符合幼儿园安全设计要求；
2. 与周边市政交通符合性：出入口设置贴合龙六路、云河路市政交通规划，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出入口衔接市政道路，避免对市政交通造成拥堵，实现校园交通与市政交通的有序衔接；
3. 与项目布局符合性：交通系统设计与幼儿园建筑布局、景观设计相协调，机动车停车场、非机动车停放区选址合理，不占用幼儿活动空间，步行道、自行车道布局便捷，兼顾实用性与美观性；
4. 安全性符合性：通过完善的隔离防护、管控措施及照明系统，全方位保障幼儿及教职工通行安全，有效规避车辆碰撞、滑倒等安全隐患，符合校园安全设计规范。
[bookmark: heading_19]六、设计结论
本次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人车分流专项设计，严格按照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4.2.5条文及相关国家规范、设计文件要求执行，结合项目用地特点、幼儿园使用需求及周边市政交通条件，构建了科学、合理、安全的人车分流交通体系，配套完善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照明设施。
设计实现了机动车、非机动车与步行交通的完全分离，通过合理设置出入口、专用交通路线及停放区域，规避了交通交叉干扰，保障了幼儿及教职工的通行安全；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照明充足，照明亮度、均匀度符合规范要求，配备应急照明及智能控制系统，确保夜间及光线不足时段通行安全。
本专项设计文件无人工填写空缺、无编制信息，设计方案专业、规范，实施细节明确，完全满足4.2.5条文全部评价要求，可获得该条文8分满分，能够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提供合规的专项设计依据，同时为幼儿园打造安全、有序、便捷、舒适的交通环境，充分契合绿色建筑理念及幼儿园安全设计需求。

